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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管理实施细则和自动监测仪器技术参数管理规定出台

确保新模式下国家城市站规范运行
本报记者郭薇

《细则》适用范围为国家城市站的
运行管理，并对相关问题作出规定。

一是明确了环境保护部负责组织
及管理国家城市站；监测总站负责国家
城市站的技术管理和运行考核；地方环
境保护部门负责国家城市站运行所必
需的基础条件保障工作，不再参与数据
的生产和审核；区域质控实验室配合监
测总站开展本区域国家城市站的质量
控制和质量保证工作；运维机构负责国
家城市站的运行维护工作。

二是明确国家城市站点位的增
加、变更和撤销等需经环境保护部审
批，站房建设应满足国家相关标准规
范要求。

三是明确国家城市站环境质量监
测系统仪器设备配置要求，规定仪器
设备应具备防止修改、伪造监测数据
的功能，明确仪器设备关键技术参数
的管理遵循《规定》要求，由监测总站
组织验收。

四是要求运维机构实时向监测总
站、省级站、地级及以上城市站同时传
输环境空气监测数据。

五是明确运维机构负责国家城市
站监测数据的审核和报送，监测总站负
责监测数据在线复核和入库。地方环
境保护部门共享数据，并设定地方环境
保护部门对数据质疑的答复程序。

六是明确由运维机构负责定期进
行仪器设备维护保养，检查站房安全、
网络通讯和视频系统等设施，保证其
正常运行。明确运行考核办法。由监

测总站制定运维机构绩效考核办法，
每月组织对运维机构有关管理规定的
执行情况、自动监测系统运行情况、运
维工作完成情况、质量管理实施情况、
数据获取率、质控合格率、运维记录填
报情况进行绩效考核。

七是明确质量检查和责任追究。
环境保护部组织专家对国家城市站开
展飞行检查和年度监督检查，监测总
站组织对国家城市站进行质量控制和
检查。对考核中达不到运维要求或违
规操作的运维机构，扣减运维费用并
责令整改。对运维期间调整数据、修
改参数、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等弄虚作
假行为的监测、运维机构和个人将依
法依规处理。涉及犯罪的，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并将其违法失信信息记入
环境信用记录，向社会公布。

《规定》对以下问题作出了明确
规定。

一是明确适用范围为：国家城市
站颗粒物（PM10 和 PM2.5）、臭氧（O3）、
二氧化硫（SO2）、二氧化氮（NO2）和一
氧化碳（CO）等 6 项基本污染物自动
监测仪器的关键技术参数设置、调整、
确认、备案、采集、存储和上传等工作。

二是确定关键技术参数管理机构
和责任：明确环境保护部对关键技术
参数进行统一管理；监测总站对关键
技术参数管理工作提供技术支持；运
维机构承担关键技术参数设置、调整、
确认、报备、采集、存储和上传等日常
管理工作，并对关键技术参数的准确

性和真实性负责；仪器供应商提供仪
器出厂检验报告、关键技术参数清单
和出厂初始设置值，并对上述资料的
完整性和准确性等做出书面承诺。

三是明确管理要求：明确仪器供
应商提供出厂检验报告、关键技术参
数清单、出厂初始设置值以及环境空
气自动监测仪器供应商承诺书；规定
颗粒物监测仪器不得调整的参数和不
得随意调整的参数以及调整程序；要
求运维机构确保关键技术参数实时采
集、存储并上传至监测总站。

四是明确备案管理制度：在用仪器
和备用仪器关键技术参数实行备案制，
包括验收备案、调整备案和变更备案；
规定上述 3 种备案形式需提交的材料
及其数量和备案时限等具体内容。

五是明确监督检查机制：环境保
护部组织建立并健全监督检查机制，
开展监督检查；在检查中发现关键技
术参数若有变化，运维机构无法提供
相关记录等证明其属于正常依规调整
参数的，视为涉嫌弄虚作假。经查证
属实的，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规
定予以处理；仪器供应商违反承诺，提
供的出厂检验报告不准确、不真实和
不完整的，由环境保护部依据相关法
律法规和国家规定将仪器供应商失信
信息向社会公开，并纳入全国信用信
息共享平台；对关键技术参数管理不
善、失误，严重影响监测数据质量的单
位和个人，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
规定予以处理。

一是适应环境管理新形势的客观
需要。2014 年底，全国在 338 个地级
以上城市建成了由 1436 个国家城市
环境空气自动监测站（以下简称城市
站）组成的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网。

2016 年，按照生态环境监测机制
体制改革要求，国家城市站环境空气
监测事权上收，由中国环境监测总站

（以下简称监测总站）直接管理，委托社
会化运维机构运维。因此，国家城市站
运维和监管主体均发生变化，运行机
制有所改变，相关责任方及其职责也
相应进行了调整。2013 年印发的《国
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城市自动监测站
运行管理暂行规定》已不再适用。

为保证环境空气自动监测事权上
收后国家城市站运行管理有据可依，

仪器设备关键技术参数管理有章可
循，环境保护部制定了《细则》和《规
定》。

二是规范监测仪器设备技术关键
参数管理的重要手段。国家城市站
主 要 承 担 颗 粒 物（PM10 和 PM2.5）、臭
氧（O3）、二 氧 化 硫（SO2）、二 氧 化 氮

（NO2）和 一 氧 化 碳（CO）等 6 项 基
本 污 染 物 的 监 测 ，环 境 空 气 自 动 监
测 仪器设备关键技术参数如采样流
量、灵敏度、截距等与仪器工作状态密
切相关，也直接影响环境监测数据质
量。因此，加强对仪器设备关键技术
参数管理，按规定调整技术参数，确保
技术参数可追溯十分必要。环境保护
部出台《规定》，为加强自动监测仪器
关键技术参数管理提供了制度依据和

手段。
三是贯彻落实《“十三五”环境监

测质量管理工作方案》的具体举措。
《“十三五”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方
案》中明确提出创新质控技术手段，完
善自动监测数据采集和远程质控系
统。统一环境监测数据采集系统，将
原始监测数据和关键参数实时直传监
测 总 站 ，实 现 关 键 参 数 调 整 全 程 留
痕。出台《细则》和《规定》，进一步明
确国控站点运行机制和职责分工，明
确对点位管理、仪器更换安装验收、数
据采集与传输、参数调整等关键环节
的要求和相应罚则，是加快落实“十三
五”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方案，推动
完善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量管理规章
制度的具体行动。

《细则》和《规定》是在什么背景下出台的？

“十二五”以来，环境保护部连续
5 年在全国开展环境空气自动监测质
量专项检查工作，以问题为导向，不断
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理顺机制体
制，完善管理制度，强化监督管理，积
累管理经验。上海、山东等省市也积
极配套制定了适合本地区的环境空气
自动监测站运行管理办法。上述工作
为《细则》和《规定》的编制提供了很好
的借鉴。

2016 年 7 月，环境保护部启动《细
则》的编制。通过深入调研、组织系统
内外专家研讨，广泛听取国家城市站
运行管理和技术人员的意见，结合监
测事权上收后国家城市站运行与管理
模式的新变化，在这一基础上形成了

《细则》。
监测仪器设备关键技术参数的设

置和调整、仪器设备安装和验收等是
城市站规范化运行管理的重要环节之

一。为强化自动监测仪器设备关键技
术参数的管理，2016 年 9 月，环境保护
部启动《规定》的编写。

在充分考虑现阶段国家城市站
运 行 维 护 情 况 的 基 础 上 ，明 确 自 动
监测仪器设备关键技术参数定义及
类 型 。 经 专 家 反 复 论 证 ，在 听 取 国
家城市站运行技术人员和运维机构
人 员 意 见 和 建 议 的 基 础 上 形 成 了

《规定》。

《细则》和《规定》是如何形成的？

《细则》及《规定》中涉及的关键技
术参数是指环境空气自动监测仪器设
备出厂检验报告中列出的全部参数，
包括用来限定或设置仪器各部件工作
条件或工作状态的参数，以及校准、监
测结果计算与转换等参数。

为确保关键技术参数管理工作规

范化，《规定》从参数设置、调整、采集、
备案、复核和校准等各环节明确了管
理要求，确定各环节的责任主体和主
要职责，提出采用备案形式固化参数
并提交环境保护部和监测总站管理。
建立监督检查和惩处制度，环境保护
部和监测总站加强对运维机构关键技

术参数日常管理的监督检查和复检工
作；强化信用约束，加大对违反承诺的
仪器供应商的信用惩戒；依法依规，严
肃处理未按规范、擅自调整技术参数
的运维机构以及对关键技术参数管理
不善、失误，严重影响监测数据质量的
单位和个人。

《细则》和《规定》中关键技术参数有哪些？如何管理？

《细则》和《规定》明确了哪些问题？

真实的环境监测数据如同空
气一样，存在时不知不觉，没有了
却会导致致命的后果。因此，数
据真实是压倒一切的需要。

当前，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提
高各种环境监测数据的质量，从而
确保对环境质量现状和相关工程
治理效果的评价是客观和可靠的。

每个人的呼吸权是平等的，
而对所呼吸空气质量的知情权也
是人们的基本权利之一。现有的
空气质量监测是依据每个城市已
建成的空气自动站来完成的，只
有运行好这些空气自动站，才能
真实评价一个城市的空气质量是
否达标。

每座城市环境空气自动监测
站就是一个独立的数据生产单
元，有其外部工作条件，也有对内
部设备配置和参数设置的具体
要求。

运行好空气自动站，首先要
建立完整的责任体系。在目前的
工作模式下，应由承担运维任务
的第三方履行主体责任，而提供
质量管理服务的区域质控实验室
履行监督责任。此外，由中国环
境监测总站抽调专家开展飞行检

查是更高层次的监督形式，有利
于进一步落实责任，调动多方力
量，共同保证每座大气自动站的
稳定、准确运行。

安装在各空气自动站的监测
设备的型号有多种，其运行参数
往往设置了调整区间，以适应不
同的工作环境。如果不对关键的
技术参数进行统一管理，就为人
工干预监测数据留下了空间。有
鉴于此，对每台仪器关键技术参
数的设置都要严格掌握，如果擅
自改变，查证属实后，要按相关法
律法规予以处理。

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数据面向
社会发布，既是群众生活的参考，
又是政府工作绩效考核的依据，
具有法定意义，必须综合施策，保
证数据质量。首先，选择符合国
家技术要求且运行稳定的仪器，
并正确设置技术参数；其次，改善
电力供应，加强温度、湿度调控等
基本保障条件；第三，加强仪器的
日常运行维护，做好仪器比对与
溯源等质控工作。同时，有关部
门必须严惩弄虚作假行为，树立
环境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的权威性
和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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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真实是压倒一切的需要
胡桓平 黄河仙

3 月 30日下午，湖北省十堰市滨
河新村空气自动站外表一切如常。
外间的缓冲间内，摆放着几张桌椅，
两名工作人员正在登记当天设备运
行情况。里面的空气自动站仪器间
内，几台空气监测设备正静静运转。
两个房间之间被玻璃幕墙隔开。

站还是那座站，房还是那几间
房，设备还是那些设备，可站房“主
人”已更换——过去由十堰市环保
局运维，现在则由武汉天虹产业股
份有限公司运维。

已 从 事 空 气 自 动 站 运 行 维 护
15 年的十堰市环境监测站自动化
科科长金安说：“过去滨河新村空气
自动站站房门钥匙由我们保管，设
备也由我们直接运行维护，现在全
部交给了第三方——武汉天虹产业
股份有限公司运维。”

“这座空气自动站过去几乎是
我们的第二个家。”金安说，现在却大
不同了，“我们想进出空气自动站站
房的这道门，除非征得中国环境监测
总站同意，否则再也‘没门’了，平时
我们只能远远地‘隔岸观火’了。”

记者了解到，这个空气自动站
在 2002 年 建 成 运 营 ，投 资 110 万
元。当时只能监测二氧化硫、二氧
化氮、PM103 个因子，监测结果存入
空气自动站工作人员的电脑里。每
月监测结果出来后，工作人员便手
工制成表格，经审定后上报湖北省
环境监测总站。

2012 年，PM2.5 逐渐成为民众关
注 的 焦 点 问 题 后 ，十 堰 市 又 投 入
100 多万元对滨河新村空气自动站
予以升级改造，改造一新的空气自
动 站 具 备 二 氧 化 硫 、二 氧 化 氮 、
PM10、PM2.5、一氧化碳、臭氧等六因
子监测能力。

为防止各地空气自动监测站上
报空气质量时玩“数字游戏”，2011
年，湖北省环境监测总站大力推进
空气自动站联网工作，各空气自动
站监测结果每天自动上传至湖北省
环境监测总站，但由于站房钥匙由
当 地 环 保 部 门 监 控 ，仍 存 在 人 为

“动”设备的隐患。
去年，空气自动站事权上收至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后，这种隐患正
在消除。据武汉天虹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一名工作人员介绍：“从去年底
这座空气自动站上收后，当地环保
部门没有一人进来过。”

“上次你们把中国环境监测总
站站长堵在了门外，为什么要把门
这么严？”

“这可是我们的饭碗，不严不行
呀。再说了，这也有利于地方真抓
大气环境质量改善，不好吗？”这名
工作人员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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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在新的管理
模式下国家城市站规范
运行，确保环境空气监测
数据客观、准确、真实，
环境保护部近日出台了
《国家环境空气质量监测
网城市站运行管理实施
细则（试行）》（以下简称
《细则》）和《国家环境空
气质量监测网城市站自
动监测仪器关键技术参
数管理规定（试行）》（以
下简称《规定》）。其主
要内容是什么，应如何理
解和实施，环境保护部环
境监测司司长刘志全日
前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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